
2025年华亭煤业公司帮扶援助静宁县四河
镇粮改饲兼用玉米示范区建设及马铃薯种

植项目成交结果公告
一、项目编号：JNJY2025ZC-188

二、项目名称:2025年华亭煤业公司帮扶援助静宁县四河镇粮改饲兼

用玉米示范区建设及马铃薯种植项目

三、成交信息

第一包

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地址 中标金额（万元）

静宁县丰收种业有限责任公司
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城

关镇三中巷13号
34.865

第二包

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地址 中标金额（万元）

静宁县丰收种业有限责任公司
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城

关镇三中巷13号
99.78192

四、主要标的信息

第一包

序

号
品目 规格 数量 单位

单价

（万元）

总价

（万元）

1

粮改

饲兼

用型

玉米

种

符合大田种子质量，

1.种子纯度≥ 96%；

2.净度≥99%；

3.发芽率≥85%；

4.水分≤13%；

注:无霉变、无污染、无

1500 公斤 0.00435 6.525



虫害、无机械损伤具有优

良的品种特性。

2 地膜

1.符合甘肃省地方标准

DB62/T2443-2019 ，产品

登记为合格品；

2.厚度0.012mm，厚度极

限 偏 差 +0.003mm-

0.002mm；平均厚度偏差

+15%-12%；

3.宽度：1200mm ；宽度

极限偏差+40mm-10mm；

4.物理机械性能：拉伸负

荷（纵、横向）≥1.7N，

断裂标称应变（纵、横

向）≥300%，直角撕裂负

荷（纵、横向）≥0.8N；

5.包装净重：10 公斤/

卷；

6.产品为合格品，I类加

耐候剂树脂。

8000 公斤 0.001235 9.88

3 磷肥

1.有效磷（以P205计）的

质量分数≧12.0%；

2.硫（以 S 计）的质量

分数≧8%；

3.游离酸（以 P205 计）

的质量分数≦5.5%；

4.游离水的质量分数≦

10.0%；

5. 粒 度 （ 1.00mm-

4.75mm）的质量分数≧

80%；

6.外观：颗粒状，无机械

杂质。

吨 40 0.137 5.48



4 尿素

1.产品技术指标符合国家

标准 GB/T2440-2017，合

格品；

2.总氮≧45%；

3.缩二脲≤1.5%；

4.粒度:中颗粒(1.18mm-

3.35mm)；

5.规格:40 公斤/袋。

吨 40 0.3245 12.98

第二包

序

号
品目 规格 数量 单位

单价

（万元）

总价

（万元）

1

马铃

薯

一级

脱

毒种

薯

适宜我县种植，株高约60

厘生，株型直立，生长势

强，分枝少，枝叶繁茂；

薯块椭圆形，黄皮黄肉；

中晚熟，生育期 115 天

左右，亩产2500公斤以

上；包装:75 斤/袋

312600 公斤 0.0003192 99.78192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：

马斌、何雪玲、慕玖伍

六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

收费标准：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格〔2015〕299号等文件

的规定及招标人与招标代理机构达成的书面协议收取。

收费金额：

七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个工作日

八、其他补充事宜



无

九、 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 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

1、 采购人信息

静宁县四河镇人民政府名    称 ：

静学县四河镇四河村街道地   址 ：

联系方式： 0933-2720015

2、 采购代理机构信息

甘肃生源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名    称：

地    址 ： 甘肃省静宁县城关镇西街华润园1-1011号商铺

联系方式： 18215331001

3、 项 目联系方式

慕玖伍项目联系人 ：

电      话 ： 0933-2720015

十、 附件

1、 《中小微企业声明函》 2 份



8.中小企业证明材料:中小企业证明材料(原件彩色扫描件)

中小企业声明函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

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静

宁县四河镇人民政府（单位名称）的 2025 年华亭煤业公司帮扶援助

静宁县四河镇粮改饲兼用玉米示范区建设及马铃薯种植项目（项目名

称）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，相

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

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粮饲兼用型玉米种（赤单 218），属于农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

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 新疆恒和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

从业人员__22__人，营业收入为_523.49_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_675__

万元，属于中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2.地膜，属于农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行业；制造商

为甘肃福雨塑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__30__人，营

业收入为_675_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821.75_万元，属于中型企业（中

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3.磷肥，属于农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行业；制造商

为陕西裕丰实业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_20___人，营业收

入为_213.45_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_345.618_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

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4.尿素，属于农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行业；制造商

中小企业证明材料



为清水县农业技术推广站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__15__人，营业收

入为_236.153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_278__万元，属于小型企业（中型

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

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

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公章）：静宁县丰收种业有限责任公司

日 期：2025 年 12 月 15 日

注意事项：

1、在政府采购项目中，供应商提供的货物、工程或服务有大型企业

制造、承建或承接的，或货物制造商、工程承建商或服务承接商与大

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、与大型企业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，

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

2、在混合采购项目中，按照下列情况处理：

（1）若采购人确定采购项目属性为货物，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有大型

企业制造的，或货物制造商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、与大型企

业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，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

（2）若采购人确定采购项目属性为工程，供应商提供的工程有大型

企业承建的，或工程承建商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、与大型企

业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，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

（3）若采购人确定采购项目属性为服务，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有大型



企业承接的，或服务承接商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、与大型企

业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，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

3、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年末数据，无上一

年度年末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

4、若供应商在投标（响应）文件中未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则不

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，应认定供应商投标（响应）无效。



8.中小企业证明材料:中小企业证明材料(原件彩色扫描件)

中小企业声明函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

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静

宁县四河镇人民政府（单位名称）的 2025 年华亭煤业公司帮扶援助

静宁县四河镇粮改饲兼用玉米示范区建设及马铃薯种植项目（项目名

称）采购活动，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，相

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的

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马铃薯一级脱毒种薯（天薯10号），属于农业（采购文件中明

确的所属行业）；制造商为静宁县丰收种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企业名称）

，从业人员25 人，营业收入为602.54635万元，资产总额821.913768

万元，属于中型企业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

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

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公章）：静宁县丰收种业有限责任公司

日 期：2025 年 12 月 15 日

注意事项：

1、在政府采购项目中，供应商提供的货物、工程或服务有大型企业

制造、承建或承接的，或货物制造商、工程承建商或服务承接商与大

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、与大型企业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，

中小企业证明材料



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

2、在混合采购项目中，按照下列情况处理：

（1）若采购人确定采购项目属性为货物，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有大型

企业制造的，或货物制造商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、与大型企

业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，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

（2）若采购人确定采购项目属性为工程，供应商提供的工程有大型

企业承建的，或工程承建商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、与大型企

业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，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

（3）若采购人确定采购项目属性为服务，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有大型

企业承接的，或服务承接商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、与大型企

业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，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

3、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年末数据，无上一

年度年末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

4、若供应商在投标（响应）文件中未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则不

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，应认定供应商投标（响应）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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